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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担任江

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市公司”、“赣锋锂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赣锋

锂业资产重组之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

见发表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1、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概况 

 2015 年 6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李万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5】1227 号），核准公司向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美拜电子”）的原股东李万春、胡叶梅（以下合称“交易对方”）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美拜电子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其中，向

李万春发行 11,549,775 股，并支付 7,707 万元现金，收购其所持美拜电子 70%

的股权；向胡叶梅发行 4,949,903 股，并支付 3,303 万元现金，收购其所持美

拜电子 30%的股权。上述李万春、胡叶梅获发的赣锋锂业股份合计 16,499,678

股已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3 日（非交易

日顺延）。 

公司与李万春、胡叶梅就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的后续有关事

项正在进行协商处理，故其所持有的限售股份未能在 2018 年 7 月 23 日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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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请解除的是胡叶梅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 

2、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份数量变化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27 号”文《关于 核准江西

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李万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核准，公司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等 4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4,966,887 股，并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372,985,228 股增加至 377,952,115 股。 

（2）回购注销李万春、胡叶梅 2014 年度应补偿股份 

2016 年 1 月 28 日，公司完成了李万春、胡叶梅 2014 年合计应补偿股份

137,713 股的回购注销事项，本次回购注销股后，公司总股本由到 377,952,115

股减少至 377,814,402 股。 

（3）回购注销李万春、胡叶梅 2015 年度应补偿股份 

2016 年 6 月 13 日，公司完成了李万春、胡叶梅 2015 年合计应补偿股份

1,466,639 股的回购注销事项，本次回购注销股后，公司总股本由到 377,814,402

股减少至 376,347,763 股。 

（4）实施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公司总股本由 376,347,763 股增加至

752,695,526 股。  

（5）回购注销李万春、胡叶梅 2016 年度应补偿股份 

2017 年 6 月 26 日，公司完成了李万春、胡叶梅 2016 年合计应补偿股份

23,790,647 股的回购注销事项，本次回购注销股后，公司总股本由到

752,695,526 股减少至 728,904,879 股。 

（6）完成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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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29日，公司完成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

新增股本 12,866,500 股，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由 728,904,879 股增加至 741,771,379 股。 

（7）回购注销李万春应补偿股份 

2018 年 3 月 13 日，公司完成了李万春应补偿股份 632,018 股的回购注销

事项，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 741,771,379 股减少至 741,139,361 股。 

（8）完成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 

2018 年 5 月 18 日，公司完成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

登记事项，新增股本 2,123,080 股，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 741,139,361 股增加至 743,262,441 股。 

（9）实施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8 年 5 月 29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公司总股本由  743,262,441 股增加至

1,114,893,661 股。 

（10）赣锋转债开始转股 

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发行的赣锋转债开始转股，截止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赣锋转债因转股减少 107,200 元（1,072 张），转股数量为 2,303 股，

公司总股本由 1,114,893,661 股增加至 1,114,895,964 股。 

（11）公司发行 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2018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发行的 200,185,800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并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本由 1,114,895,964 股增加至

1,315,081,764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胡叶梅）之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关于股份锁定承诺： 

胡叶梅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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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转让。由于赣锋锂业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股份，

亦遵守上述承诺。李万春、胡叶梅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

了股份锁定承诺 

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1、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 

根据李万春、胡叶梅与公司签署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

李万春及胡叶梅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万

春及胡叶梅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美拜电子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下同）不低于 

3,300 万元、4,300 万元和 5,600 万元，否则应按照《盈利补偿

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予以补偿。 

2、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补偿测算期间届满后，公司与李万春、胡叶梅应共同聘请具有证

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

核报告。如标的资产发生减值，则李万春、胡叶梅应对赣锋锂业另

行补偿。补偿时，先以李万春、胡叶梅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

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美拜电

子 2014 年度《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1938 号）、《关于深圳市

美拜电子有限公司 2015 年

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6]第 112525 号）及《关

于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

司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7]第

ZA12246 号），美拜电子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分别为 3,222.88 万

元、3,478.67 万元、-806.07

万元，未能完成 2014 年度、

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业

绩承诺。 

公司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美拜

电子减值测试过程进行了

审核，并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 第 ZA12247 号《关

于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

司 100%股权减值测试专项

审核报告》，经测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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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美拜电子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5,681.01 万元，100%股权

的账面价值为 36,485.58万

元，美拜电子 100%股权需

要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 20,804.57 万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公司已回购注销胡叶梅应

补偿股份，本次申请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

有人履行了业绩及减值测

补偿的承诺。 

关于同业竞争承诺： 

胡叶梅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36 个月内及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期

间，不得在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以外，从事与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

相同或类似的主营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

事该等业务；不在与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存在相同或者类似主营业

务的公司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胡叶梅违反上述承诺的所

得归美拜电子所有，并将赔偿上市公司因胡叶梅违反本承诺而遭受

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胡叶梅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佳虹电子未来将从事物业投资和管

理，不经营与美拜电子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业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

履行了相关承诺。 

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胡叶梅出具的《关于减少及规范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 1、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

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将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

公平操作，并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2、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利益；3、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

履行了减少及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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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1、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322,388,989 24.51%  2,700,000 319,688,989 24.31% 

2、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792,506,975 60.26% 2,700,000  795,206,975 60.47% 

二、境外上市

外 资 股 （ H 

股） 

200,185,800 15.22%   200,185,800 15.22% 

三、股份总数 1,315,081,764 100.00% 2,700,000 2,700,000 1,315,081,76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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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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